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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热线：0571-85311011 公告

法院公告
2022年10月25日

（2022）浙0281民初6556号
杨青青（公民身份号码：5224241988****

4846）：原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
市北仑区支公司与被告杨青青保险人代位求偿权
纠纷一案，本院已经受理。因采取其它方式无法
向你（你单位）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规定，向你（你单
位）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举
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风
险提示书等。原告诉请：一、判令被告立即赔偿原
告保险金损失4550元；二、判令诉讼费、公告费等
由被告承担。被告杨青青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定于2022年12月12
日14:30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2）浙03行审4号

黄为谦（公民身份号码450121199703211210，
住所地广西省南宁市邕宁区百济镇平派村那造坡52
号）：本院受理申请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温州海关申请被
执行人黄为谦罚款,没收非法财物一案，因以其他方式
无法向你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五条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3行审4号
合议庭成员告知书、听证通知书、听证须知、执行申请
书及证据副本，并决定于2022年11月30日（周三）14
时30分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举行听证。请你在收到
本通知后，由本人或受委托人准时到庭，受委托人到庭
的需有当事人的授权委托书，届时未能准时到庭的，视
为自动放弃权利。本公告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
视为送达。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2)浙03破185号

本院根据牟柳杰的申请于2022年10月9日裁定
受理温州嗨比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
2022年10月12日指定浙江安阳律师事务所为管理人。
本案适用快速审理方式。温州嗨比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的
债权人应在2022年11月25日前，向温州嗨比电子商务
有限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浙江省瑞安市东山街道罗阳
大道香江公馆三单元二楼，联系方式：周建雷
15057755827)申报债权。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温
州嗨比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
应当向温州嗨比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
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22年12月1日14：30时在温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破产法庭第一法庭(鹿城区南浦路399号)召
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
加债权人会议。温州嗨比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法定代表
人、财务管理人员及其他经管管理人员、股东自公告之
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或管理人)提交公司印章、账簿、
文书资料、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册、债权清册、有关财
务会计报告等，若未能提供或提供材料不全导致无法
清算的，其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依法应对公司债务承担
相应民事责任。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2）浙0481民初4625号

郑文斌：本院受理原告沈鸿春与被告郑文斌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裁定
书、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提
示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及开庭传票等。原告
起诉请求判令被告归告借款22220元并支付利
息。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举证的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2022年12月15
日15时30分在本院第七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22）浙0481民初3943号

徐君：本院受理的原告戚金卫诉被告徐君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2）浙0481民初3943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令：
被告徐君于本判决生效起十日内返还原告戚金卫借
款本金45000元，并支付逾期还款违约金2250元。
案件受理费981元，由被告徐君负担。公告费650
元，由被告徐君负担（原告已预交，被告于本判决生
效后直接支付给原告）。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
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22)浙0424民初2279号

嘉兴市鹏润市政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海
宁市海昌豫丰土石方工程服务部与被告嘉兴市鹏润市
政工程有限公司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兹公告送达(2022)浙0424民初2279号民事
判决书。主要内容：被告嘉兴市鹏润市政工程有限
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海宁市
海昌豫丰土石方工程服务部租赁费188000元及利
息(以188000元为基数，自2021年10月13日起按同
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
率的1.5倍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限你自公
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生效。 海盐县人民法院
(2022)浙0591破16号

本院根据湖州鸿鼎纺织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22
年10月9日裁定受理湖州鸿鼎纺织有限公司破产清算
一案，并于同日指定北京隆安（湖州）律师事务所担任
湖州鸿鼎纺织有限公司的管理人。

湖州鸿鼎纺织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22年
11月25日前向管理人(通讯地址:浙江省湖州市
吴兴区吴兴大道399号总部自由港A幢17层，邮
编：313000；联系人：许哲琪 1585724462，张正
13732382118，周一至周五（公众假日除外）上午9:
00～11:30，下午13:00～16:30）申报债权。债权人申
报债权，应当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
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如未能在
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
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
配，同时须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
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湖州鸿鼎纺织
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
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22年12月2日14时以非现场会议形
式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
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
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
责人身份证明书（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
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
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身份证件或律师
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
的指派函。 湖州南太湖新区人民法院
（2022）浙0723民初1692号

金华市念家暖通设备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陶
宣兰与被告金华市念家暖通设备有限公司合同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依其他方式无法送
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
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723民初
169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被告金华市念家暖
通设备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原告陶
宣兰空调主机款15000元。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
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
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76元，公告
费650元，合计826元，由被告金华市念家暖通设
备有限公司负担，限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
请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21)浙0783破54号之二

2021年11月16日，本院裁定受理对东阳市大成
家私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查明，本院于2022年
9月19日裁定认可的《东阳市大成家私有限公司破产
财产分配方案》已执行完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
业破产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二十条之规
定，本院于2022年9月15日裁定宣告东阳市大成家私
有限公司破产并于2022年9月23日裁定终结东阳市
大成家私有限公司破产程序。 东阳市人民法院
(2022)浙0783破68号

本院于2022年9月26日裁定受理东阳市全季酒
店管理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金华安泰会计
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为管理人。

东阳市全季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
东、高管及财务负责人应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管理人提交述职报告，提交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
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
和保险费的缴纳情况，并交付占有和管理的财产、印章
和账簿、文书等资料。未在期限内履行上述义务的，将
依法追究相应法律责任。

东阳市全季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
2022年12月10日前向东阳市全季酒店管理有限公
司管理人(地址：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城北街道八一
北街 118 号汇金国际 8 楼 815 室，联系方式：
18967918172)申报。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
可以在破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
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
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
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
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

本院定于2022年12月13日14时30分在东
阳市人民法院第21审判庭(地址：浙江省东阳市
江北街道人民北路56号)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
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
会议。

注：债权申报时须提交的资料：(1)债权人登记
债权数额时需提供相关证据，证据为一式两份的
复印件，并提交原件核对；(2)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
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
份证明书；(3)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
证明；(4)如债权人委托代理人进行债权申报的，应
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
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
事务所的指派函。参加会议的债权人需提交上述
资料：(2)、(3)、(4)。 东阳市人民法院
(2022)浙0783破71号

本院于2022年9月26日裁定受理浙江东阳丽思
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金华安泰会
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为管理人。

浙江东阳丽思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
人、股东、高管及财务负责人应在本公告发布之日
起十五日内向管理人提交述职报告，提交财产状
况说明、债务清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
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和保险费的缴纳情况，并交
付占有和管理的财产、印章和账簿、文书等资料。
未在期限内履行上述义务的，将依法追究相应法
律责任。

浙江东阳丽思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
2022年12月10日前向浙江东阳丽思装饰工程有限
公司管理人(地址：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城北街道八
一北街 118 号汇金国际 8 楼 815 室，联系方式：
18967918172)申报。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
以在破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
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
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
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
的程序行使权利。

本院定于2022年12月13日14时30分在东阳市
人民法院第21审判庭(地址：浙江省东阳市江北街道人
民北路56号)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
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

注：债权申报时须提交的资料：(1)债权人登记
债权数额时需提供相关证据，证据为一式两份的
复印件，并提交原件核对；(2)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
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
份证明书；(3)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
证明；(4)如债权人委托代理人进行债权申报的，应
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
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
事务所的指派函。参加会议的债权人需提交上述
资料：(2)、(3)、(4)。 东阳市人民法院
(2022)浙0784民初1417号

上海贲然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嘉定
区嘉罗公路1661弄12号101室J51,法定代表人:武
廷珠。):本院受理原告上海和衷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与被告上海贲然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永康崇德学校；
第三人丽洲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2)浙
0784民初1417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如

下:一、由被告上海贲然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在判
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上海和衷建设工程有
限公司工程款502791元并赔偿利息损失(利息损
失从2019年9月1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
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
际付款之日止)。二、驳回原告上海和衷建设工
程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被告未按上述
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
定，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
案案件受理费8828元，公告费950元，合计9778
元，由被告上海贲然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负担。评
估费25837元，由原告上海和衷建设工程有限公
司负担12918元，由被告上海贲然文化传播有限
公司负担12919元。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
院 513 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
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十五日内，向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
交上诉状。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2）浙0726民初3138号

陈向阳：本院受理原告周平强与被告陈向阳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原告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归还原
告借款45000元及利息13340元（按月利率1%，自起
诉之日起至实际归还之日止），合计58340元；2、本案诉
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证据材料和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内。本案由郭子教担任审判员独任审理，定于2022年
12月22日15时00分在浦江县人民法院杭坪法庭3号
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未到庭应诉，本院将依法
缺席裁判。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2）浙0726民初2634号

何林平：本院受理原告朱旭东与被告何林平承揽
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2）浙0726民初263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限
被告何林平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喷漆报酬
款10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
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
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
件受理费50元，公告费650元，共计700元，由被告何
林平承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
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十五日内，向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
诉状。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2）浙0802民初3758号

黄鹂：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衢州衢化支行与被告黄鹂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现已审查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2）浙0802民初3758号民事判决书（被告
黄鹂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中国建设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衢州衢化支行借款本金30000元
并支付利息（含罚息、复利，按合同约定据实计算
至借款还清之日止，暂计算至2021年11月4日为
764.83元）和律师费损失1500元。如果未按判
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
理费607元，公告费560元，由被告黄鹂负担，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逾期强制执行。）自公
告之日起30日内来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22）浙0802民初4179号

张瑜：本院受理原告徐光荣与被告张瑜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
证据材料、应诉与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诉讼材
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23年1月5日上午9时
在本院第十七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22)浙0802民初5854号
陈倩：本院受理原告—汽租赁有限公司诉你和郑

靖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向你
送达相关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
0802民初5854号案件的起诉状副本及证据材料、应
诉与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风险提示
卡、外网查询告知书等。原告诉请要求你：1、判令被
告向原告支付未付租金177015.54元；2、判令被告
向原告支付自逾期日2020年7月16日起至2022
年8月2日止，以各期实际未付租金为基数，以日
万分之五为标准分段计算的逾期利息共计
32536.8元，2022年8月2日以后的逾期利息依合
同约定连续计算至债务清偿完毕为止；3、判令被
告向原告支付按照合同约定的33750元,前述诉讼
请求合计金额为243302.34元;4、判令原告对被告
提供抵押的车辆拍卖或变卖的所得价款享有优先
受偿权；5、判令被告承担与本案诉讼有关的费
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
本案定于2022年12月27日9时00分在柯城区司法
局监地协作远程视频会见中心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22）浙0803民初2957号

蔡玲：本院受理原告王振立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22）浙0803民初2957号民事判决书。
限你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王振立借款
10000元。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
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浙江省衢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1023民初3428号

郑嘉裕：本院受理原告王明喜与你合同纠纷一案，
因你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
浙1023民初3428号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证据副本、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十五日内。本院定于2022年12月15日8时30
分在本院第七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天台县人民法院
（2022）浙1121民初2168号

刘永彬（浙江省景宁畲族自治县九龙乡岳口村杨
梅垄2号）：本院受理原告陈云映与被告刘永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22）浙1121民初2168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主文如下：一、被告刘永彬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
内偿还给原告陈云映借款本金15000元及利息（利
息以10000元为基数，自2021年2月15日起至实
际清偿之日止按年利率14.6%计收）；二、驳回原告
陈云映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
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
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自公告之日起30天内来
青田法院船寮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
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代
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丽水市中级人
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丽水
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青田县人民法院
（2022）浙1121民初2130号

官王芳（户籍所在地浙江省苍南县宜山镇中市街
87号）：本院受理原告丽水赢和高分子科技有限公司
诉被告官王芳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1121民初2130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主文如下：被告官王芳于本判决生效
后十日内支付给原告丽水赢和高分子科技有限公司
货款1375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
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青田法院船寮
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
提交上诉状。 青田县人民法院

东阳市南泉法律服务所吕巍巍，遗失法律服务工作者

执业证，证号：31107161130760。声明作废。
2022年10月25日

遗失公告

杭州市拱墅区半山街道听泉苑2幢3单元402室浇筑阳台
涉嫌违法建设的行为人：

经查，杭州市拱墅区拱墅区半山街道听泉苑2幢3单
元402室南面客厅外侧原中空处用混凝土浇筑成平台，并
在上面砌筑砖墙安装玻璃围合成封闭空间，长3.5米，宽
1.1米，面积3.85平方米。北面次卧室外侧原中空处用混
凝土浇筑成平台，并在上面砌筑砖墙安装玻璃围合成封闭
空间，长1.63米，宽1.1米，面积1.793平方米。南北两处共
计面积5.643平方米，为涉嫌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进行建设的建筑物。为进一步调查核实该建筑物的建设

行为人，请涉及该建设部分的搭建行为人到杭州市拱墅区
综合行政执法局半山中队（地址和联系人详见后）接受调
查处理。

上述建设行为人请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十五日内到
杭州市拱墅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半山中队依法接受调查处
理，期限届满，本机关将依法作出处理。

联系人：汤跃军，电话：0571-88133670，半山中队地
址：杭州市拱墅区半山路3号。

特此公告。 杭州市拱墅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2022年10月25日

关于限期要求违法建设行为人接受调查处理公告
杭州市拱墅区康政路26号杭州延中实业有限公司的3号
楼厂房1楼加建隔层涉嫌违法建设的行为人：

经查，杭州市拱墅区康政路26号杭州延中实业有限
公司的3号楼厂房1楼内部距地面 3.05 米处加建了一个
隔层，采用钢架混凝土结构，经测量该加建隔层的总面
积为 1,291.96 平方米，为涉嫌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证进行建设的建筑物。为进一步调查核实该建筑物的
建设行为人，请涉及该建设部分的搭建行为人到杭州市
拱墅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康桥中队（地址和联系人详见

后）接受调查处理。
上述建设行为人请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十五日内

到杭州市拱墅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康桥中队依法接受调查
处理，期限届满，本机关将依法作出处理。

联系人：姚中侃，电话：0571-88043037，康桥中队地
址：杭州市拱墅区康桥路178号。

特此公告。
杭州市拱墅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2022年10月25日

关于限期要求违法建设行为人接受调查处理公告

宁波海曙浦发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
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宁波海曙浦发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签订的《不良资产转让协议》，宁波海曙浦发村镇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权利(包括但不限于担保债权、违
约金债权、损失赔偿权、利息债权)依法转让给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分公司。宁波海曙浦发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

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
省分公司履行相关义务。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作为
上述资产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
向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
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或法院判决文书所确定的义务。

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0574-55870234、0571-87836732

宁波海曙浦发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清单：单位：人民币元 2022年10月25日

注：1、清单中债务人、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
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22年7月20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

人应支付给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
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
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
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
责任。

序号

1

2

借款人名称

宁波盛正世纪进出口有限公司

宁波迪塞恩贸易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22年7月20日）

本金

9,725,078.73

4,651,682.08

利息

644,744.43

308,939.41

费用

20,000.00

10,000.00

抵押人、保证人

抵押人：俞红霞、杨瑛、宁波恒一信德科技实业有限公司；保证人：恒威集团有限公司、杨剑、林伟君

抵押人：俞红霞、宁波恒一信德科技实业有限公司；保证人：恒威集团有限公司、杨剑、林伟君


